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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的规定的说明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山东海科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赫邦化工”）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在实施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公司将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作出审慎判断，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

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1. 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

能力，并遵循了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和增强独立性的原则； 

2.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告

出具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3）第 316001 号），公

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已经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3. 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4.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赫邦化工 100%股权，标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

资产，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也不存在其他质押、抵押、留置、其他担保或设

定第三方权益或限制的情形，未被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采取冻结、查封等禁止转

让、限制转让或者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交易双方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

权属转移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5. 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情形。 



 

2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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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的说明》之签章页）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8 日 

 


